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逸別;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;
附件:

有關眾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「‘‘眾里,’製氧機（衛部

醫器製字第0∣04805號﹚」醫療器材許可證經公告註銷一案,
請依說明段辦理,請查照‧

主旨

羼

說明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l07年7月3日衛授食字第l07l60499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之「眾里,,製氧機（衛部醫器製字第004805號﹚
||

」醫療器材許可證業經衛生福利部於l07年7月3日衛授食字

第l07002l985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使用藥物權益及安全,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

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立即通知醫療機構﹑藥局及藥
商,並自醫療器材許可證到期日起6個月內收回市售品,連

同庫存品送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驗章後,始得
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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販賣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,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售

旨揭醫療器材,應配今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正本:社圍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﹑新北市西

副本;靈翔濰毚新齲讖翔肅鷂濰鳶繃噸韉政廢衛生燭
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﹑
嘉義縣衛生局﹑屏來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術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翔縣
政府衛生局﹑基隆市衛生局﹑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﹑桃園市政
府衛生局﹑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矗南市政.府衛生局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戀局長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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